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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督促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独立董事和审计

委员会共同提交的《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督促函》（以下简称“《督促

函》”）。

一、《督促函》具体内容

“鉴于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

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对内部控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我们对此事项予以高度关

注。为切实履行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的监督职责，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

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规定，现提出如下督促要求：

（一）督促公司就保留意见中涉及问题尽快落实具体的解决方案，争取在最

短的时间内将问题予以解决，并随时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沟通事项执行的具体情

况。

（二）督促公司立即压实主体责任，加强子公司内部控制管理，持续强化内

部控制监督检查机制，保证内部控制的有效执行，提升内部控制管理水平。

（三）在此期间，督促公司做好与监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及投资者的沟通

解释工作。

请公司高度重视，认真落实上述督促事项。我们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

况，督促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切实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收到《督促函》后高度重视，将认真落实《督促函》的要求，尽快将保

留意见中涉及问题予以解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信息，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九日


